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197號

上  訴  人  柯秀玲

被上訴  人  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怡斌

被上訴  人  陳清祥

            陳寶蓮

0000000000000000

            林政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3月

16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1年度士簡字第1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

（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陳寶蓮應與被上訴人陳清祥連帶給付原判決主文第一項

所命給付之本金新臺幣陸萬元；及應給付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

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前一項所命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寶蓮、被上訴人陳清祥、被上

訴人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給

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

被上訴人陳寶蓮、被上訴人林政治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萬

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陳寶蓮

負擔四十七分之六（其中四十七分之三與被上訴人林政治連帶負

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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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固得附帶提起民事

　　訴訟，對於被告請求回復其損害，但其請求回復之損害，以

　　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否則縱令得依其他事由，提

　　起民事訴訟，亦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為此請求（最高法

　　院60年臺上字第6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即原告

柯秀玲於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575號刑事案件（偵查案號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0134號；起訴後之一審

原案號為110年度審易字第804號、二審案號為110年度簡上

字第107號）（下稱刑案）審理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主張

被上訴人即被告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先後於民國109年8

月22日、109年10月14日共同侵入其住宅，並移（棄）置而

毀損、竊盜其物品，其三人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連帶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即

有巢氏房屋）（下稱信實公司）為陳清祥之僱用人，應依民

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陳清祥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而聲明請求：「㈠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

應連帶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新台幣（下同）10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㈡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

付柯秀玲（遭竊盜或毀損之）衣物、書籍、文件、生活用

品、電視機、相冊、錄影帶、攝照之光碟、盒子裝現金（腳

尾錢）、古代銀幣、家俱、電腦、電器等物品（下稱系爭物

品），如不能給付時，折算現金給付之（嗣補陳該等物品之

相當價值為50萬元，見簡上字卷第404頁），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情

（見本件原審審附民字卷第3至5頁）；惟查刑案僅就陳清祥

於109年8月22日侵入住宅乙情提起公訴並嗣經有罪判決，另

就陳寶蓮、林政治被訴涉嫌於109年10月14日竊盜乙情為不

起訴處分，有刑案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575號、110年度簡

上字第107號刑事判決，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

第20134號不起訴處分書（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50至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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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卷可稽，則本件柯秀玲起訴主張除陳清祥於109年8月22日

侵入住宅以外之部分所受損害，即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

而為請求；惟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

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於同院民事庭後，民事庭如認其

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

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業以108

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就是類案件之法律爭議，作出前

揭統一見解，而柯秀玲於本件移送至民事庭審理後仍就上開

部分請求損害賠償，並已依法繳納裁判費（見本件原審士簡

字卷第68至73頁、簡上字卷第535頁），與前揭規定並無不

合，程序上應予准許。

貳、陳清祥、信實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柯秀玲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柯秀玲起訴主張：陳清祥於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

之仲介期間，受房東即陳寶蓮委託代租並管理位於臺北市○

○區○○街000巷00弄0號1樓之1的C室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而將系爭房屋出租予伊（租期自108年9月10日起至10

9年9月9日止），其因認伊未按時繳付租金，竟於租約尚未

終止前，於109年8月22日未經伊之同意即擅自侵入系爭房

屋，將伊置於屋內之物品移置至1樓屋外，使物品曝曬並受

風吹雨淋，且盜取物品，又林政治受陳寶蓮之委託，將系爭

房屋換鎖，且於109年10月14日清除現場伊遭棄置屋外之物

品，其等聯手竊盜、毀損、拋棄而使伊受有無法回復之損

害，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伊就系爭房屋之租期

是到109年9月9日，且伊有跟陳清祥說要續租，只是伊因為

要照顧其他長者，沒有每天晚上回去，伊於109年8月中時有

回去，那時東西還沒有被搬到外面，伊於109年9月10幾日回

去發現伊的東西大部分被搬到外面，而且有一些伊的東西不

見了，腳踏車、書櫃等都不見了，伊打電話給陳清祥，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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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有承認東西是他搬出來放在外面，他的口氣很不好，當天

伊有報警，9月10幾日當天伊有拍照，後來109年10月14日伊

又去現場，結果發現現場外面的東西都被丟掉了，伊再次去

報警，隔日伊有再回現場拍攝影片，那天伊在現場有與一位

男士對話，伊一直以為那個人就是林政治，那個人有承認與

房東大半年來有查訪系爭房屋，且有斷電、換鎖，不讓伊進

去；本件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三人就前述於109年8月22

日、109年10月14日之侵入住宅，並移（棄）置而毀損、竊

盜伊物品之行為，共同侵害伊之居住安寧及財產權，應依民

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信實

公司為陳清祥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陳清

祥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於原審聲明：如前所

述；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陳清祥辯稱：柯秀玲是透過一個朋友介紹來請伊幫忙租屋，

伊單純是幫忙性質，信實公司也不知道伊有幫忙租屋的事，

柯秀玲沒繳租金，要求她搬家也不願意搬，造成伊非常大的

困擾，每次去找她都隨便說幾句，後來詢問鄰居說很久沒有

看到她，且門也沒有上鎖，伊以為她已經搬離，才將屋內之

物品移置到屋外，伊只是單純將物品移出，否認有柯秀玲所

稱將物品毀損或遺失之情形等語。陳寶蓮辯稱：伊是屋主，

伊請陳清祥處理那邊四間房屋要出租的事，伊不清楚陳清祥

處理房屋出租的詳細情形，伊是有一天因為林政治幫伊處理

其他間房間時發現另一間堆了很多東西而告訴伊，但伊未收

過那一間的租金，伊問陳清祥，陳清祥說他會把東西拿出

來，並未說到當時有無出租、亦未說到東西是誰的，伊是直

到被警察通知去警察局才看到租約，警察說依租約該房間有

出租，但伊跟警察說沒有收到租金，且租約的期限也已經過

了，伊不知道陳清祥究竟是如何處理的等語。林政治辯稱：

伊受陳寶蓮僱請整理福港街的其他間房屋，伊問她系爭C室

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東西，是否要一併整理，後來陳寶蓮打

電話給陳清祥，陳清祥表示他會處理裡面的東西，陳寶蓮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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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祥說如果要的東西就拿起來，剩下的就會當廢棄物，之

後伊發現有東西堆在屋外，後來又過一陣子伊以為剩下的是

不要的東西，伊才把東西清走；伊不認識柯秀玲，是陳清祥

將東西搬出來，之後伊才會與屋主於109年10月14日將東西

清運走，伊不是柯秀玲所提出的光碟中之男子等語。信實公

司辯稱：公司完全不知道柯秀玲所指的狀況，這個案子沒有

進到公司，公司並無收取仲介費，應屬陳清祥之個人行為等

語。於原審均答辯聲明：柯秀玲之訴駁回。

參、原審對於柯秀玲之請求，判決陳清祥應與信實公司連帶給付

柯秀玲6萬元（即因陳清祥於110年8月22日侵入住宅，而應

賠償之精神慰撫金），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柯秀玲之其餘請求，並

就柯秀玲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駁回柯秀玲之其餘

假執行之聲請。柯秀玲就其敗訴部分一部聲明不服（即原審

駁回其請求陳清祥與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6萬元

〈並各加計利息〉外之其他44萬元〈並各加計利息〉部分；

原審駁回其請求陳寶蓮及林政治應與陳清祥連帶給付精神慰

撫金當中之44萬元〈並各加計利息〉部分；原審駁回其請求

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系爭物品或

相當價值之代替給付50萬元部分），提起本件上訴（至於原

審判決駁回柯秀玲除上述聲明不服部分以外之其餘請求、及

原審判決判命陳清祥及信實公司對柯秀玲為給付部分，未據

兩造聲明不服而已告確定，於茲不贅），柯秀玲於上訴審之

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柯秀玲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再）

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4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陳清祥、陳寶

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秀玲系爭物品，如不能

給付時，折算現金50萬元給付之，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件簡上字卷第

404、534頁）。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於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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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陳清祥於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之仲介期間，受

陳寶蓮委託代租並管理系爭房屋，其以陳寶蓮為出租人名義

與柯秀玲就系爭房屋簽立租賃契約書（租期自108年9月10日

起至109年9月9日止），嗣陳清祥因柯秀玲自108年10月份後

未按時繳付房租，於109年8月22日進入系爭房屋，將柯秀玲

置於屋內之物品移置至1樓屋外，另林政治受陳寶蓮之委託

於109年10月14日將現場物品清空；又陳清祥因上述於109年

8月22日進入柯秀玲所承租之系爭房屋，經刑案判決犯侵入

住宅罪在案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陳清祥之Line主頁

圖片（顯示其站立於有巢氏房屋之招牌前，並以「突發其祥

仲介」為帳號名稱）、陳寶蓮之房屋所有權狀、房屋租賃契

約書（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9至63頁），以及柯秀玲於109

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日所拍攝

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

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以及林政治於109年10月

14日向陳寶蓮回覆顯示現場物品已清空之Line訊息相片、刑

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14日所拍攝之現場物品清空之相片

（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6、81、85頁），暨刑案本院110年

度審簡字第575號、110年度簡上字第107號刑事判決（見本

件簡上字卷第150至161頁）在卷可考。

二、本件柯秀玲主張：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共同參與前述於

109年8月22日、109年10月14日之侵入住宅及移（棄）置物

品，致伊之物品遭毀損、竊盜，侵害伊之居住安寧及財產

權，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信實公司就陳清祥

之行為應負僱用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陳清祥、

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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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

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

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必須各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行

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始足成立。各行為人就其

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以及該行為與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

係，俱為構成侵權行為所不可或缺之要件（最高法院84年度

台再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

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

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98年

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109年8月22日之不法行為及共同侵權行為人：

１、查⑴陳清祥明知系爭房屋已出租予柯秀玲，竟未得柯秀玲之

同意，於109年8月22日擅自進入系爭房屋，將柯秀玲置於屋

內物品移置至屋外之事實，業據陳清祥於刑案中坦承無訛

（見刑案審易字卷第62頁及簡上字卷第77頁），且有前揭柯

秀玲於109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

日所拍攝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

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附卷可稽，堪認陳清

祥有於109年8月22日故意侵入柯秀玲住宅之不法行為甚明。

至陳清祥於本件訴訟中辯稱：伊有事先通知柯秀玲何時會過

去把房子清空、伊以為柯秀玲已經搬離云云，惟查：依陳清

祥提出之其與柯秀玲間之Line通訊紀錄及簡訊，雖顯示陳清

祥於109年5、6月起即以Line訊息不斷要求柯秀玲搬走，及

於109年8月15日傳簡訊予柯秀玲稱「請在8/20把東西搬走，

沒搬走就會當垃圾丟掉」等語，然迄至109年8月22日止並未

接獲柯秀玲回覆表示同意、或通知稱其已自行搬離等情（見

本件簡上字卷第236頁），則於斯時租約尚未到期、亦未合

法終止租約之情形下，難認陳清祥有何進入屋內移置物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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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權源，陳清祥所辯此節並無可採。⑵而柯秀玲雖復主張

前述109年8月22日侵入其住宅而將其物品移置至屋外之行

為，使物品遭曝曬及受風吹雨淋而毀損，且其有一些東西如

腳踏車、書櫃等都不見了，而認另有毀損、竊盜之不法行為

云云，惟查：依前揭柯秀玲於109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

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日所拍攝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所

示，柯秀玲遭移置至屋外之物品，部分係置於1樓騎樓下、

部分置於1樓中庭，又部分係放於塑膠袋及保麗龍箱內、部

分為散放，然尚未見有泡水或明顯變質損壞之情形；至柯秀

玲固於本件114年2月18日審理期日提出所謂被毀損物件之相

片，顯示相片內之衣物、電器用品及雜物等有潮溼發黴等情

（見本件簡上字卷第548至560頁），但該等相片係於事發後

逾4年始提出、且拍攝時間及地點均不明，無從認係109年8

月22日自系爭房屋內移置至屋外並致變質毀損之物品，難認

柯秀玲主張另有毀損乙情為可採；另柯秀玲所謂其有物品遺

失不見，並無證據顯示該等物品於109年8月22日置於系爭房

屋內、以及嗣遭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等人取得，亦難認

柯秀玲主張另有竊盜乙情為可採。

２、次查陳寶蓮自承其委託陳清祥處理出租系爭房屋之事，雖其

辯稱不清楚陳清祥處理房屋出租之情形云云，惟查：陳清祥

於刑案中已供陳：伊於109年6、7間有在電話中告知陳寶蓮

說系爭房屋有出租給人、伊說是租給柯秀玲等語（見刑案偵

字卷第107頁）在案，而徵諸陳寶蓮於刑案警詢中陳稱：109

年8月伊有請人來看伊的房子外面、10月時伊有請木工幫伊

把外面的東西清除等語（見刑案偵字卷第20至21頁），可知

陳寶蓮就委託仲介出租之房屋並非全未關心及管理，其辯稱

不清楚系爭房屋出租之情形，亦與常情相違而無可採；又依

林政治於刑案偵查及本件陳稱：伊受陳寶蓮僱請整理福港街

的其他間房屋，伊問她系爭C室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東西，

是否要一併整理，後來陳寶蓮打電話給陳清祥，陳寶蓮跟陳

清祥說如果要的東西就拿起來，剩下的就會當廢棄物，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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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發現有東西堆在屋外；是陳寶蓮聯絡陳清祥把東西清出來

等語（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33頁、刑案偵字卷第107頁），堪

認陳寶蓮有指示為其處理系爭房屋出租事宜之陳清祥為前揭

109年8月22日故意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而為共同侵權行為

人。

３、再查林政治雖如前述自承其因發現系爭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

東西而詢問陳寶蓮是否要整理，嗣經陳寶蓮聯絡陳清祥後，

而有前揭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惟依柯秀玲提出之109年10

月15日回現場拍攝之影片光碟及翻拍相片所示，系爭房屋有

對外窗戶而得看向屋內（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75、272頁），

尚難遽認林政治於本件租期屆滿前即曾進入系爭房屋因而發

現屋內堆放物品，復無證據顯示林政治有於109年8月22日與

陳清祥共同進入系爭房屋、或與陳清祥共同謀議為前揭侵入

住宅之不法行為，林政治自非共同侵權行為人。至於柯秀玲

固再以前述於109年10月15日回現場拍攝之影片光碟、翻拍

相片及譯文為據，主張伊當日在現場有與一位男士對話，伊

一直以為那個人就是林政治，那個人有承認與房東大半年來

有查訪系爭房屋，且有斷電、換鎖，不讓伊進去云云（見本

件簡上字卷第175至214、272至274頁），惟林政治已否認其

係影片中之男子，而柯秀玲亦自承因光碟內的影像並未直接

對著該男子的臉一直拍，故伊現在不確定該男子是否為林政

治等語（見本件簡上字卷第404頁），顯不足執以對林政治

為不利之認定而認其有此部分共同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

４、據上，柯秀玲主張109年8月22日陳清祥與陳寶蓮二人有侵入

其住宅之共同侵權行為，應屬可採；逾此範圍（毀損、竊盜

物品及林政治部分），則無可取。

㈢、關於109年10月14日之不法行為及共同侵權行為人：

１、查⑴陳寶蓮與陳清祥前揭於109年8月22日共同侵入柯秀玲之

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後，陳寶蓮復委託林政治將現

場物品清空，經林政治聯絡清運公司於109年10月14日將物

品載運至廢棄物清理場等情，為其等所不爭執（見刑案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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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21、29頁，及本件簡上字卷第537頁），並有前揭林政

治於109年10月14日向陳寶蓮回覆顯示現場物品已清空之Lin

e訊息相片、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14日所拍攝之現場

物品清空之相片（見刑案偵字卷第56、81、85頁）可佐；至

於林政治固辯稱：109年10月14日伊看到現場的東西有被搬

一些走了，伊認為留在現場的東西是不要的；伊只有將一台

電視、兩個呼拉圈、幾個黑色袋子清走云云（見本件簡上字

卷第506、537頁），惟查：如前述陳寶蓮與陳清祥於109年8

月22日共同侵入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後，分別經柯

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9月中旬、109年10月2日至現場

拍攝物品被移置至屋外之相片，顯示現場有非少量之其內有

放置物品的塑膠袋、保麗龍箱，以及散放之生活用品（見刑

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

而陳寶蓮與林政治於前述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拍攝相片後

未久之109年10月14日即清運現場物品，且自承係聯絡清運

公司載運物品至廢棄物清理場，衡情現場當有數量非少的待

清運物，難認林政治所辯109年10月14日現場僅餘少數物品

並致其認係不要的東西乙節為可採，且林政治依當時現場物

品之情狀，當可預見非係他人不要之物品，而仍任意丟棄致

毀損，林政治與陳寶蓮均係故意為前揭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

甚明。⑵而柯秀玲雖復主張：伊的東西都是新的，伊認為不

是毀損而是竊盜云云，惟觀諸前述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至

現場所拍攝之相片，尚難認其物品為新品，復無證據顯示該

等物品嗣遭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等人取得，自難認柯秀

玲另主張構成竊盜乙情為可採。

２、次查陳清祥雖如前述與陳寶蓮共同於109年8月22日侵入柯秀

玲之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移置物品不構成毀損或

竊盜），惟無證據顯示陳清祥復有於109年10月14日與陳寶

蓮及林政治共同清運丟棄現場物品、或與陳寶蓮及林政治共

同謀議為該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自無從認陳清祥有此部分

共同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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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據上，陳寶蓮與林政治二人有於109年10月14日毀損柯秀玲

物品之共同侵權行為，洵堪認定；柯秀玲主張陳清祥於109

年10月14日亦共同參與上開侵權行為，則無理由。　　　　

㈣、關於柯秀玲得請求之損害賠償：

１、就陳清祥與陳寶蓮於109年8月22日共同侵入住宅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

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

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

參照）。本件陳清祥與陳寶蓮於109年8月22日共同故意侵入

柯秀玲之住宅，妨害其居住安寧，構成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

共同侵權行為，則柯秀玲請求陳清祥與陳寶蓮連帶賠償其所

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自非無據。

⑵、次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

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縱濫用職務或利用職

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

苟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而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

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4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

件陳清祥於事發時係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之仲

介，且以仲介人員身份與柯秀玲接洽系爭房屋之租賃事宜，

有陳清祥之Line主頁圖片（顯示其站立於有巢氏房屋之招牌

前，並以「突發其祥仲介」為帳號名稱）可稽（見刑案偵字

卷第63頁），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仲介之職務有關，不因

其是否曾向信實公司回報接下此案而有異，是就陳清祥前揭

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其僱用人信實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

項規定，應與陳清祥連帶負賠償責任。

⑶、復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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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

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

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院審酌陳清祥與陳寶蓮共同侵入住宅行為之手段及目的、

柯秀玲之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情節及程度，暨陳清祥、陳寶

蓮、信實公司迄今未能與柯秀玲達成和解，以及渠等之身分

地位及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柯秀玲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

害賠償金額為6萬元（原審判決已判命陳清祥與信實公司應

連帶給付柯秀玲此數額之精神慰撫金〈本金〉，並各加計法

定利息確定），及得請求陳寶蓮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即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年息5%計算之利

息，逾此金額之請求則屬無據。又陳寶蓮與陳清祥、陳清祥

與信實公司間，各係依不同法律規定成立連帶責任，係不真

正連帶關係，如陳寶蓮、陳清祥、信實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

付者，其他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

２、就陳寶蓮與林政治於109年10月14日共同毀損物品部分：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

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

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陳寶蓮與林政治共同於109年10月14

日毀損柯秀玲之物品而侵害其財產權，構成民法第185條第1

項之共同侵權行為，則柯秀玲請求陳寶蓮與林政治連帶賠償

其所受財產上之損害，並因物品已遭清運丟棄而無從以返還

方式回復原狀，而請求以給付金錢之方式代之，自非無據。

至柯秀玲雖復主張其就前揭物品遭毀損而受有精神上痛苦，

另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云云，惟按因侵權行為受害而得

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者，不包括財產權受侵害（民法第

18、195條規定參照），是此節請求於法無據而無從准許。

⑵、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

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定，揆其立法旨趣係以在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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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

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

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

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負

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

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

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

而法院依此酌定時，當得參酌使用之久暫、使用方式、現場

狀況、殘餘物相關照片、社會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依民事

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意旨，合理推斷受損害之財產價

值。本件陳寶蓮委託林政治將現場物品清空，經林政治聯絡

清運公司於109年10月14日將物品載運至廢棄物清理場，致

柯秀玲受有物品遭毀損之損害；又依前揭柯秀玲及刑案承辦

員警分別於109年9月中旬、109年10月2日至現場拍攝物品被

移置至屋外之相片，顯示現場有非少量之其內有放置物品的

塑膠袋、保麗龍箱，以及散放之生活用品（見刑案偵字卷第

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而若令柯秀

玲須就現場物品遭清運前之詳細品項及價值提出具體證據，

事實上顯有困難亦有失公平，應依前揭規定適度降低其證明

之程度。本院經綜合審酌前揭相片所示而嗣遭清運毀損之物

品，經柯秀玲陳明包括：棉被毛巾6條，太陽眼鏡及抗藍光

眼鏡6個、手錶10個、小朋友繪畫工具組2組、大人絲質圍巾

15條、文具用品膠帶2組6條、香精座1個、手持電風扇2個、

馬桶刷2個、水壺2個、裝蛋器2個、開瓶器2個、蝦子鉗6

個、指甲剪3個、按摩手套1箱12個、按摩DM1箱500張、小孩

彩色筆10盒、彩妝粉刷6支、卸妝液5瓶、鍋子3個、煎蛋器5

個、女用衣物（含女用內衣褲10件、胸罩兩件、韻律服10

件）、按摩棒10支、臉部按摩棒3個、滾輪1個、一般衣物20

0件、小型收音機1台、行動電源8個、喇叭1個、充電線50

條、錄音筆4個、耳麥50條、藍芽喇叭4個、手機支架2個、

相機支架1個、42吋液晶電視等情（見簡上字卷第536至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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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核與前揭相片所示之其內有放置物品之塑膠袋、保麗

龍箱之容積大致相符，暨現場散放物品之情狀，以及同品項

物品之一般保管使用情形及價值等情，認本件柯秀玲得向陳

寶蓮、林政治請求以金錢連帶給付其遭毀損物品之相當價值

之損害賠償為6萬元，並得請求其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之翌日即均為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逾此金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三、綜上，柯秀玲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於請求：「㈠陳

寶蓮應與陳清祥連帶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6萬元（原審判

決已判命陳清祥與信實公司連帶給付柯秀玲此數額之精神慰

撫金〈本金〉，並各加計法定利息確定），及自110年7月1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因陳清祥與陳寶

蓮、陳清祥與信實公司間各成立之連帶責任，係不真正連帶

關係，是如陳寶蓮、陳清祥、信實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

者，其他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㈡陳寶蓮、林

政治應連帶給付柯秀玲遭毀損物品之相當價值之損害賠償6

萬元，及均自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決駁回柯秀

玲之訴，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

第2至4項所示；至於柯秀玲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

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另不一一論述。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

第463條、第385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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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方鴻愷

　　　　　　　　　　　　　　　　　　法　官　孫曉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葉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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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197號
上  訴  人  柯秀玲
被上訴  人  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怡斌
被上訴  人  陳清祥
            陳寶蓮


            林政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3月16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1年度士簡字第1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陳寶蓮應與被上訴人陳清祥連帶給付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之本金新臺幣陸萬元；及應給付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前一項所命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寶蓮、被上訴人陳清祥、被上訴人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
被上訴人陳寶蓮、被上訴人林政治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萬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陳寶蓮負擔四十七分之六（其中四十七分之三與被上訴人林政治連帶負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固得附帶提起民事
　　訴訟，對於被告請求回復其損害，但其請求回復之損害，以
　　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否則縱令得依其他事由，提
　　起民事訴訟，亦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為此請求（最高法
　　院60年臺上字第6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即原告柯秀玲於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575號刑事案件（偵查案號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0134號；起訴後之一審原案號為110年度審易字第804號、二審案號為110年度簡上字第107號）（下稱刑案）審理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主張被上訴人即被告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先後於民國109年8月22日、109年10月14日共同侵入其住宅，並移（棄）置而毀損、竊盜其物品，其三人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下稱信實公司）為陳清祥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陳清祥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聲明請求：「㈠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新台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秀玲（遭竊盜或毀損之）衣物、書籍、文件、生活用品、電視機、相冊、錄影帶、攝照之光碟、盒子裝現金（腳尾錢）、古代銀幣、家俱、電腦、電器等物品（下稱系爭物品），如不能給付時，折算現金給付之（嗣補陳該等物品之相當價值為50萬元，見簡上字卷第404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情（見本件原審審附民字卷第3至5頁）；惟查刑案僅就陳清祥於109年8月22日侵入住宅乙情提起公訴並嗣經有罪判決，另就陳寶蓮、林政治被訴涉嫌於109年10月14日竊盜乙情為不起訴處分，有刑案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575號、110年度簡上字第107號刑事判決，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0134號不起訴處分書（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50至163頁）附卷可稽，則本件柯秀玲起訴主張除陳清祥於109年8月22日侵入住宅以外之部分所受損害，即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而為請求；惟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於同院民事庭後，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就是類案件之法律爭議，作出前揭統一見解，而柯秀玲於本件移送至民事庭審理後仍就上開部分請求損害賠償，並已依法繳納裁判費（見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68至73頁、簡上字卷第535頁），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程序上應予准許。
貳、陳清祥、信實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柯秀玲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柯秀玲起訴主張：陳清祥於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之仲介期間，受房東即陳寶蓮委託代租並管理位於臺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1樓之1的C室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而將系爭房屋出租予伊（租期自108年9月10日起至109年9月9日止），其因認伊未按時繳付租金，竟於租約尚未終止前，於109年8月22日未經伊之同意即擅自侵入系爭房屋，將伊置於屋內之物品移置至1樓屋外，使物品曝曬並受風吹雨淋，且盜取物品，又林政治受陳寶蓮之委託，將系爭房屋換鎖，且於109年10月14日清除現場伊遭棄置屋外之物品，其等聯手竊盜、毀損、拋棄而使伊受有無法回復之損害，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伊就系爭房屋之租期是到109年9月9日，且伊有跟陳清祥說要續租，只是伊因為要照顧其他長者，沒有每天晚上回去，伊於109年8月中時有回去，那時東西還沒有被搬到外面，伊於109年9月10幾日回去發現伊的東西大部分被搬到外面，而且有一些伊的東西不見了，腳踏車、書櫃等都不見了，伊打電話給陳清祥，陳清祥有承認東西是他搬出來放在外面，他的口氣很不好，當天伊有報警，9月10幾日當天伊有拍照，後來109年10月14日伊又去現場，結果發現現場外面的東西都被丟掉了，伊再次去報警，隔日伊有再回現場拍攝影片，那天伊在現場有與一位男士對話，伊一直以為那個人就是林政治，那個人有承認與房東大半年來有查訪系爭房屋，且有斷電、換鎖，不讓伊進去；本件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三人就前述於109年8月22日、109年10月14日之侵入住宅，並移（棄）置而毀損、竊盜伊物品之行為，共同侵害伊之居住安寧及財產權，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信實公司為陳清祥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陳清祥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於原審聲明：如前所述；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陳清祥辯稱：柯秀玲是透過一個朋友介紹來請伊幫忙租屋，伊單純是幫忙性質，信實公司也不知道伊有幫忙租屋的事，柯秀玲沒繳租金，要求她搬家也不願意搬，造成伊非常大的困擾，每次去找她都隨便說幾句，後來詢問鄰居說很久沒有看到她，且門也沒有上鎖，伊以為她已經搬離，才將屋內之物品移置到屋外，伊只是單純將物品移出，否認有柯秀玲所稱將物品毀損或遺失之情形等語。陳寶蓮辯稱：伊是屋主，伊請陳清祥處理那邊四間房屋要出租的事，伊不清楚陳清祥處理房屋出租的詳細情形，伊是有一天因為林政治幫伊處理其他間房間時發現另一間堆了很多東西而告訴伊，但伊未收過那一間的租金，伊問陳清祥，陳清祥說他會把東西拿出來，並未說到當時有無出租、亦未說到東西是誰的，伊是直到被警察通知去警察局才看到租約，警察說依租約該房間有出租，但伊跟警察說沒有收到租金，且租約的期限也已經過了，伊不知道陳清祥究竟是如何處理的等語。林政治辯稱：伊受陳寶蓮僱請整理福港街的其他間房屋，伊問她系爭C室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東西，是否要一併整理，後來陳寶蓮打電話給陳清祥，陳清祥表示他會處理裡面的東西，陳寶蓮跟陳清祥說如果要的東西就拿起來，剩下的就會當廢棄物，之後伊發現有東西堆在屋外，後來又過一陣子伊以為剩下的是不要的東西，伊才把東西清走；伊不認識柯秀玲，是陳清祥將東西搬出來，之後伊才會與屋主於109年10月14日將東西清運走，伊不是柯秀玲所提出的光碟中之男子等語。信實公司辯稱：公司完全不知道柯秀玲所指的狀況，這個案子沒有進到公司，公司並無收取仲介費，應屬陳清祥之個人行為等語。於原審均答辯聲明：柯秀玲之訴駁回。
參、原審對於柯秀玲之請求，判決陳清祥應與信實公司連帶給付柯秀玲6萬元（即因陳清祥於110年8月22日侵入住宅，而應賠償之精神慰撫金），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柯秀玲之其餘請求，並就柯秀玲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駁回柯秀玲之其餘假執行之聲請。柯秀玲就其敗訴部分一部聲明不服（即原審駁回其請求陳清祥與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6萬元〈並各加計利息〉外之其他44萬元〈並各加計利息〉部分；原審駁回其請求陳寶蓮及林政治應與陳清祥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當中之44萬元〈並各加計利息〉部分；原審駁回其請求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系爭物品或相當價值之代替給付50萬元部分），提起本件上訴（至於原審判決駁回柯秀玲除上述聲明不服部分以外之其餘請求、及原審判決判命陳清祥及信實公司對柯秀玲為給付部分，未據兩造聲明不服而已告確定，於茲不贅），柯秀玲於上訴審之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柯秀玲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再）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4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秀玲系爭物品，如不能給付時，折算現金50萬元給付之，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件簡上字卷第404、534頁）。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於上訴審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陳清祥於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之仲介期間，受陳寶蓮委託代租並管理系爭房屋，其以陳寶蓮為出租人名義與柯秀玲就系爭房屋簽立租賃契約書（租期自108年9月10日起至109年9月9日止），嗣陳清祥因柯秀玲自108年10月份後未按時繳付房租，於109年8月22日進入系爭房屋，將柯秀玲置於屋內之物品移置至1樓屋外，另林政治受陳寶蓮之委託於109年10月14日將現場物品清空；又陳清祥因上述於109年8月22日進入柯秀玲所承租之系爭房屋，經刑案判決犯侵入住宅罪在案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陳清祥之Line主頁圖片（顯示其站立於有巢氏房屋之招牌前，並以「突發其祥仲介」為帳號名稱）、陳寶蓮之房屋所有權狀、房屋租賃契約書（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9至63頁），以及柯秀玲於109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日所拍攝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以及林政治於109年10月14日向陳寶蓮回覆顯示現場物品已清空之Line訊息相片、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14日所拍攝之現場物品清空之相片（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6、81、85頁），暨刑案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575號、110年度簡上字第107號刑事判決（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50至161頁）在卷可考。
二、本件柯秀玲主張：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共同參與前述於109年8月22日、109年10月14日之侵入住宅及移（棄）置物品，致伊之物品遭毀損、竊盜，侵害伊之居住安寧及財產權，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信實公司就陳清祥之行為應負僱用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必須各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始足成立。各行為人就其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以及該行為與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俱為構成侵權行為所不可或缺之要件（最高法院84年度台再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109年8月22日之不法行為及共同侵權行為人：
１、查⑴陳清祥明知系爭房屋已出租予柯秀玲，竟未得柯秀玲之同意，於109年8月22日擅自進入系爭房屋，將柯秀玲置於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之事實，業據陳清祥於刑案中坦承無訛（見刑案審易字卷第62頁及簡上字卷第77頁），且有前揭柯秀玲於109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日所拍攝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附卷可稽，堪認陳清祥有於109年8月22日故意侵入柯秀玲住宅之不法行為甚明。至陳清祥於本件訴訟中辯稱：伊有事先通知柯秀玲何時會過去把房子清空、伊以為柯秀玲已經搬離云云，惟查：依陳清祥提出之其與柯秀玲間之Line通訊紀錄及簡訊，雖顯示陳清祥於109年5、6月起即以Line訊息不斷要求柯秀玲搬走，及於109年8月15日傳簡訊予柯秀玲稱「請在8/20把東西搬走，沒搬走就會當垃圾丟掉」等語，然迄至109年8月22日止並未接獲柯秀玲回覆表示同意、或通知稱其已自行搬離等情（見本件簡上字卷第236頁），則於斯時租約尚未到期、亦未合法終止租約之情形下，難認陳清祥有何進入屋內移置物品之正當權源，陳清祥所辯此節並無可採。⑵而柯秀玲雖復主張前述109年8月22日侵入其住宅而將其物品移置至屋外之行為，使物品遭曝曬及受風吹雨淋而毀損，且其有一些東西如腳踏車、書櫃等都不見了，而認另有毀損、竊盜之不法行為云云，惟查：依前揭柯秀玲於109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日所拍攝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所示，柯秀玲遭移置至屋外之物品，部分係置於1樓騎樓下、部分置於1樓中庭，又部分係放於塑膠袋及保麗龍箱內、部分為散放，然尚未見有泡水或明顯變質損壞之情形；至柯秀玲固於本件114年2月18日審理期日提出所謂被毀損物件之相片，顯示相片內之衣物、電器用品及雜物等有潮溼發黴等情（見本件簡上字卷第548至560頁），但該等相片係於事發後逾4年始提出、且拍攝時間及地點均不明，無從認係109年8月22日自系爭房屋內移置至屋外並致變質毀損之物品，難認柯秀玲主張另有毀損乙情為可採；另柯秀玲所謂其有物品遺失不見，並無證據顯示該等物品於109年8月22日置於系爭房屋內、以及嗣遭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等人取得，亦難認柯秀玲主張另有竊盜乙情為可採。
２、次查陳寶蓮自承其委託陳清祥處理出租系爭房屋之事，雖其辯稱不清楚陳清祥處理房屋出租之情形云云，惟查：陳清祥於刑案中已供陳：伊於109年6、7間有在電話中告知陳寶蓮說系爭房屋有出租給人、伊說是租給柯秀玲等語（見刑案偵字卷第107頁）在案，而徵諸陳寶蓮於刑案警詢中陳稱：109年8月伊有請人來看伊的房子外面、10月時伊有請木工幫伊把外面的東西清除等語（見刑案偵字卷第20至21頁），可知陳寶蓮就委託仲介出租之房屋並非全未關心及管理，其辯稱不清楚系爭房屋出租之情形，亦與常情相違而無可採；又依林政治於刑案偵查及本件陳稱：伊受陳寶蓮僱請整理福港街的其他間房屋，伊問她系爭C室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東西，是否要一併整理，後來陳寶蓮打電話給陳清祥，陳寶蓮跟陳清祥說如果要的東西就拿起來，剩下的就會當廢棄物，之後伊發現有東西堆在屋外；是陳寶蓮聯絡陳清祥把東西清出來等語（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33頁、刑案偵字卷第107頁），堪認陳寶蓮有指示為其處理系爭房屋出租事宜之陳清祥為前揭109年8月22日故意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而為共同侵權行為人。
３、再查林政治雖如前述自承其因發現系爭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東西而詢問陳寶蓮是否要整理，嗣經陳寶蓮聯絡陳清祥後，而有前揭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惟依柯秀玲提出之109年10月15日回現場拍攝之影片光碟及翻拍相片所示，系爭房屋有對外窗戶而得看向屋內（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75、272頁），尚難遽認林政治於本件租期屆滿前即曾進入系爭房屋因而發現屋內堆放物品，復無證據顯示林政治有於109年8月22日與陳清祥共同進入系爭房屋、或與陳清祥共同謀議為前揭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林政治自非共同侵權行為人。至於柯秀玲固再以前述於109年10月15日回現場拍攝之影片光碟、翻拍相片及譯文為據，主張伊當日在現場有與一位男士對話，伊一直以為那個人就是林政治，那個人有承認與房東大半年來有查訪系爭房屋，且有斷電、換鎖，不讓伊進去云云（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75至214、272至274頁），惟林政治已否認其係影片中之男子，而柯秀玲亦自承因光碟內的影像並未直接對著該男子的臉一直拍，故伊現在不確定該男子是否為林政治等語（見本件簡上字卷第404頁），顯不足執以對林政治為不利之認定而認其有此部分共同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
４、據上，柯秀玲主張109年8月22日陳清祥與陳寶蓮二人有侵入其住宅之共同侵權行為，應屬可採；逾此範圍（毀損、竊盜物品及林政治部分），則無可取。
㈢、關於109年10月14日之不法行為及共同侵權行為人：
１、查⑴陳寶蓮與陳清祥前揭於109年8月22日共同侵入柯秀玲之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後，陳寶蓮復委託林政治將現場物品清空，經林政治聯絡清運公司於109年10月14日將物品載運至廢棄物清理場等情，為其等所不爭執（見刑案偵字卷第21、29頁，及本件簡上字卷第537頁），並有前揭林政治於109年10月14日向陳寶蓮回覆顯示現場物品已清空之Line訊息相片、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14日所拍攝之現場物品清空之相片（見刑案偵字卷第56、81、85頁）可佐；至於林政治固辯稱：109年10月14日伊看到現場的東西有被搬一些走了，伊認為留在現場的東西是不要的；伊只有將一台電視、兩個呼拉圈、幾個黑色袋子清走云云（見本件簡上字卷第506、537頁），惟查：如前述陳寶蓮與陳清祥於109年8月22日共同侵入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後，分別經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9月中旬、109年10月2日至現場拍攝物品被移置至屋外之相片，顯示現場有非少量之其內有放置物品的塑膠袋、保麗龍箱，以及散放之生活用品（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而陳寶蓮與林政治於前述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拍攝相片後未久之109年10月14日即清運現場物品，且自承係聯絡清運公司載運物品至廢棄物清理場，衡情現場當有數量非少的待清運物，難認林政治所辯109年10月14日現場僅餘少數物品並致其認係不要的東西乙節為可採，且林政治依當時現場物品之情狀，當可預見非係他人不要之物品，而仍任意丟棄致毀損，林政治與陳寶蓮均係故意為前揭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甚明。⑵而柯秀玲雖復主張：伊的東西都是新的，伊認為不是毀損而是竊盜云云，惟觀諸前述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至現場所拍攝之相片，尚難認其物品為新品，復無證據顯示該等物品嗣遭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等人取得，自難認柯秀玲另主張構成竊盜乙情為可採。
２、次查陳清祥雖如前述與陳寶蓮共同於109年8月22日侵入柯秀玲之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移置物品不構成毀損或竊盜），惟無證據顯示陳清祥復有於109年10月14日與陳寶蓮及林政治共同清運丟棄現場物品、或與陳寶蓮及林政治共同謀議為該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自無從認陳清祥有此部分共同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　
３、據上，陳寶蓮與林政治二人有於109年10月14日毀損柯秀玲物品之共同侵權行為，洵堪認定；柯秀玲主張陳清祥於109年10月14日亦共同參與上開侵權行為，則無理由。　　　　
㈣、關於柯秀玲得請求之損害賠償：
１、就陳清祥與陳寶蓮於109年8月22日共同侵入住宅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陳清祥與陳寶蓮於109年8月22日共同故意侵入柯秀玲之住宅，妨害其居住安寧，構成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侵權行為，則柯秀玲請求陳清祥與陳寶蓮連帶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自非無據。
⑵、次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縱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苟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4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陳清祥於事發時係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之仲介，且以仲介人員身份與柯秀玲接洽系爭房屋之租賃事宜，有陳清祥之Line主頁圖片（顯示其站立於有巢氏房屋之招牌前，並以「突發其祥仲介」為帳號名稱）可稽（見刑案偵字卷第63頁），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仲介之職務有關，不因其是否曾向信實公司回報接下此案而有異，是就陳清祥前揭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其僱用人信實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與陳清祥連帶負賠償責任。
⑶、復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陳清祥與陳寶蓮共同侵入住宅行為之手段及目的、柯秀玲之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情節及程度，暨陳清祥、陳寶蓮、信實公司迄今未能與柯秀玲達成和解，以及渠等之身分地位及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柯秀玲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金額為6萬元（原審判決已判命陳清祥與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秀玲此數額之精神慰撫金〈本金〉，並各加計法定利息確定），及得請求陳寶蓮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年息5%計算之利息，逾此金額之請求則屬無據。又陳寶蓮與陳清祥、陳清祥與信實公司間，各係依不同法律規定成立連帶責任，係不真正連帶關係，如陳寶蓮、陳清祥、信實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
２、就陳寶蓮與林政治於109年10月14日共同毀損物品部分：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陳寶蓮與林政治共同於109年10月14日毀損柯秀玲之物品而侵害其財產權，構成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侵權行為，則柯秀玲請求陳寶蓮與林政治連帶賠償其所受財產上之損害，並因物品已遭清運丟棄而無從以返還方式回復原狀，而請求以給付金錢之方式代之，自非無據。至柯秀玲雖復主張其就前揭物品遭毀損而受有精神上痛苦，另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云云，惟按因侵權行為受害而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者，不包括財產權受侵害（民法第18、195條規定參照），是此節請求於法無據而無從准許。
⑵、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定，揆其立法旨趣係以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而法院依此酌定時，當得參酌使用之久暫、使用方式、現場狀況、殘餘物相關照片、社會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意旨，合理推斷受損害之財產價值。本件陳寶蓮委託林政治將現場物品清空，經林政治聯絡清運公司於109年10月14日將物品載運至廢棄物清理場，致柯秀玲受有物品遭毀損之損害；又依前揭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分別於109年9月中旬、109年10月2日至現場拍攝物品被移置至屋外之相片，顯示現場有非少量之其內有放置物品的塑膠袋、保麗龍箱，以及散放之生活用品（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而若令柯秀玲須就現場物品遭清運前之詳細品項及價值提出具體證據，事實上顯有困難亦有失公平，應依前揭規定適度降低其證明之程度。本院經綜合審酌前揭相片所示而嗣遭清運毀損之物品，經柯秀玲陳明包括：棉被毛巾6條，太陽眼鏡及抗藍光眼鏡6個、手錶10個、小朋友繪畫工具組2組、大人絲質圍巾15條、文具用品膠帶2組6條、香精座1個、手持電風扇2個、馬桶刷2個、水壺2個、裝蛋器2個、開瓶器2個、蝦子鉗6個、指甲剪3個、按摩手套1箱12個、按摩DM1箱500張、小孩彩色筆10盒、彩妝粉刷6支、卸妝液5瓶、鍋子3個、煎蛋器5個、女用衣物（含女用內衣褲10件、胸罩兩件、韻律服10件）、按摩棒10支、臉部按摩棒3個、滾輪1個、一般衣物200件、小型收音機1台、行動電源8個、喇叭1個、充電線50條、錄音筆4個、耳麥50條、藍芽喇叭4個、手機支架2個、相機支架1個、42吋液晶電視等情（見簡上字卷第536至537頁），核與前揭相片所示之其內有放置物品之塑膠袋、保麗龍箱之容積大致相符，暨現場散放物品之情狀，以及同品項物品之一般保管使用情形及價值等情，認本件柯秀玲得向陳寶蓮、林政治請求以金錢連帶給付其遭毀損物品之相當價值之損害賠償為6萬元，並得請求其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均為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逾此金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三、綜上，柯秀玲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於請求：「㈠陳寶蓮應與陳清祥連帶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6萬元（原審判決已判命陳清祥與信實公司連帶給付柯秀玲此數額之精神慰撫金〈本金〉，並各加計法定利息確定），及自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因陳清祥與陳寶蓮、陳清祥與信實公司間各成立之連帶責任，係不真正連帶關係，是如陳寶蓮、陳清祥、信實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㈡陳寶蓮、林政治應連帶給付柯秀玲遭毀損物品之相當價值之損害賠償6萬元，及均自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決駁回柯秀玲之訴，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4項所示；至於柯秀玲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另不一一論述。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463條、第385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方鴻愷
　　　　　　　　　　　　　　　　　　法　官　孫曉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葉絮庭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197號
上  訴  人  柯秀玲
被上訴  人  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怡斌
被上訴  人  陳清祥
            陳寶蓮

            林政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3月
16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1年度士簡字第1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
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陳寶蓮應與被上訴人陳清祥連帶給付原判決主文第一項
所命給付之本金新臺幣陸萬元；及應給付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
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前一項所命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寶蓮、被上訴人陳清祥、被上
訴人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給
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
被上訴人陳寶蓮、被上訴人林政治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萬
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陳寶蓮
負擔四十七分之六（其中四十七分之三與被上訴人林政治連帶負
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固得附帶提起民事
　　訴訟，對於被告請求回復其損害，但其請求回復之損害，以
　　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否則縱令得依其他事由，提
　　起民事訴訟，亦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為此請求（最高法
　　院60年臺上字第6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即原告
    柯秀玲於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575號刑事案件（偵查案號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0134號；起訴後之一審
    原案號為110年度審易字第804號、二審案號為110年度簡上
    字第107號）（下稱刑案）審理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主張
    被上訴人即被告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先後於民國109年8
    月22日、109年10月14日共同侵入其住宅，並移（棄）置而
    毀損、竊盜其物品，其三人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連帶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即
    有巢氏房屋）（下稱信實公司）為陳清祥之僱用人，應依民
    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陳清祥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而聲明請求：「㈠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
    連帶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新台幣（下同）10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㈡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
    秀玲（遭竊盜或毀損之）衣物、書籍、文件、生活用品、電
    視機、相冊、錄影帶、攝照之光碟、盒子裝現金（腳尾錢）
    、古代銀幣、家俱、電腦、電器等物品（下稱系爭物品），
    如不能給付時，折算現金給付之（嗣補陳該等物品之相當價
    值為50萬元，見簡上字卷第404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情（見本
    件原審審附民字卷第3至5頁）；惟查刑案僅就陳清祥於109
    年8月22日侵入住宅乙情提起公訴並嗣經有罪判決，另就陳
    寶蓮、林政治被訴涉嫌於109年10月14日竊盜乙情為不起訴
    處分，有刑案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575號、110年度簡上字
    第107號刑事判決，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0
    134號不起訴處分書（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50至163頁）附卷
    可稽，則本件柯秀玲起訴主張除陳清祥於109年8月22日侵入
    住宅以外之部分所受損害，即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而為
    請求；惟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
    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於同院民事庭後，民事庭如認其不符
    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
    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業以108年度
    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就是類案件之法律爭議，作出前揭統
    一見解，而柯秀玲於本件移送至民事庭審理後仍就上開部分
    請求損害賠償，並已依法繳納裁判費（見本件原審士簡字卷
    第68至73頁、簡上字卷第535頁），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
    程序上應予准許。
貳、陳清祥、信實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柯秀玲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柯秀玲起訴主張：陳清祥於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
    之仲介期間，受房東即陳寶蓮委託代租並管理位於臺北市○○
    區○○街000巷00弄0號1樓之1的C室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而將系爭房屋出租予伊（租期自108年9月10日起至109年9月
    9日止），其因認伊未按時繳付租金，竟於租約尚未終止前
    ，於109年8月22日未經伊之同意即擅自侵入系爭房屋，將伊
    置於屋內之物品移置至1樓屋外，使物品曝曬並受風吹雨淋
    ，且盜取物品，又林政治受陳寶蓮之委託，將系爭房屋換鎖
    ，且於109年10月14日清除現場伊遭棄置屋外之物品，其等
    聯手竊盜、毀損、拋棄而使伊受有無法回復之損害，應負共
    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伊就系爭房屋之租期是到109年9
    月9日，且伊有跟陳清祥說要續租，只是伊因為要照顧其他
    長者，沒有每天晚上回去，伊於109年8月中時有回去，那時
    東西還沒有被搬到外面，伊於109年9月10幾日回去發現伊的
    東西大部分被搬到外面，而且有一些伊的東西不見了，腳踏
    車、書櫃等都不見了，伊打電話給陳清祥，陳清祥有承認東
    西是他搬出來放在外面，他的口氣很不好，當天伊有報警，
    9月10幾日當天伊有拍照，後來109年10月14日伊又去現場，
    結果發現現場外面的東西都被丟掉了，伊再次去報警，隔日
    伊有再回現場拍攝影片，那天伊在現場有與一位男士對話，
    伊一直以為那個人就是林政治，那個人有承認與房東大半年
    來有查訪系爭房屋，且有斷電、換鎖，不讓伊進去；本件陳
    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三人就前述於109年8月22日、109年1
    0月14日之侵入住宅，並移（棄）置而毀損、竊盜伊物品之
    行為，共同侵害伊之居住安寧及財產權，應依民法第185條
    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信實公司為陳
    清祥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陳清祥連帶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於原審聲明：如前所述；並陳
    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陳清祥辯稱：柯秀玲是透過一個朋友介紹來請伊幫忙租屋，
    伊單純是幫忙性質，信實公司也不知道伊有幫忙租屋的事，
    柯秀玲沒繳租金，要求她搬家也不願意搬，造成伊非常大的
    困擾，每次去找她都隨便說幾句，後來詢問鄰居說很久沒有
    看到她，且門也沒有上鎖，伊以為她已經搬離，才將屋內之
    物品移置到屋外，伊只是單純將物品移出，否認有柯秀玲所
    稱將物品毀損或遺失之情形等語。陳寶蓮辯稱：伊是屋主，
    伊請陳清祥處理那邊四間房屋要出租的事，伊不清楚陳清祥
    處理房屋出租的詳細情形，伊是有一天因為林政治幫伊處理
    其他間房間時發現另一間堆了很多東西而告訴伊，但伊未收
    過那一間的租金，伊問陳清祥，陳清祥說他會把東西拿出來
    ，並未說到當時有無出租、亦未說到東西是誰的，伊是直到
    被警察通知去警察局才看到租約，警察說依租約該房間有出
    租，但伊跟警察說沒有收到租金，且租約的期限也已經過了
    ，伊不知道陳清祥究竟是如何處理的等語。林政治辯稱：伊
    受陳寶蓮僱請整理福港街的其他間房屋，伊問她系爭C室房
    屋看起來堆了很多東西，是否要一併整理，後來陳寶蓮打電
    話給陳清祥，陳清祥表示他會處理裡面的東西，陳寶蓮跟陳
    清祥說如果要的東西就拿起來，剩下的就會當廢棄物，之後
    伊發現有東西堆在屋外，後來又過一陣子伊以為剩下的是不
    要的東西，伊才把東西清走；伊不認識柯秀玲，是陳清祥將
    東西搬出來，之後伊才會與屋主於109年10月14日將東西清
    運走，伊不是柯秀玲所提出的光碟中之男子等語。信實公司
    辯稱：公司完全不知道柯秀玲所指的狀況，這個案子沒有進
    到公司，公司並無收取仲介費，應屬陳清祥之個人行為等語
    。於原審均答辯聲明：柯秀玲之訴駁回。
參、原審對於柯秀玲之請求，判決陳清祥應與信實公司連帶給付
    柯秀玲6萬元（即因陳清祥於110年8月22日侵入住宅，而應
    賠償之精神慰撫金），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柯秀玲之其餘請求，並
    就柯秀玲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駁回柯秀玲之其餘
    假執行之聲請。柯秀玲就其敗訴部分一部聲明不服（即原審
    駁回其請求陳清祥與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6萬元〈
    並各加計利息〉外之其他44萬元〈並各加計利息〉部分；原審
    駁回其請求陳寶蓮及林政治應與陳清祥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
    當中之44萬元〈並各加計利息〉部分；原審駁回其請求陳清祥
    、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系爭物品或相當價
    值之代替給付50萬元部分），提起本件上訴（至於原審判決
    駁回柯秀玲除上述聲明不服部分以外之其餘請求、及原審判
    決判命陳清祥及信實公司對柯秀玲為給付部分，未據兩造聲
    明不服而已告確定，於茲不贅），柯秀玲於上訴審之上訴聲
    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柯秀玲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再）給付柯秀
    玲（精神慰撫金）4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
    、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秀玲系爭物品，如不能給付時，折
    算現金50萬元給付之，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件簡上字卷第404、534頁
    ）。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於上訴審均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陳清祥於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之仲介期間，受
    陳寶蓮委託代租並管理系爭房屋，其以陳寶蓮為出租人名義
    與柯秀玲就系爭房屋簽立租賃契約書（租期自108年9月10日
    起至109年9月9日止），嗣陳清祥因柯秀玲自108年10月份後
    未按時繳付房租，於109年8月22日進入系爭房屋，將柯秀玲
    置於屋內之物品移置至1樓屋外，另林政治受陳寶蓮之委託
    於109年10月14日將現場物品清空；又陳清祥因上述於109年
    8月22日進入柯秀玲所承租之系爭房屋，經刑案判決犯侵入
    住宅罪在案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陳清祥之Line主頁
    圖片（顯示其站立於有巢氏房屋之招牌前，並以「突發其祥
    仲介」為帳號名稱）、陳寶蓮之房屋所有權狀、房屋租賃契
    約書（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9至63頁），以及柯秀玲於109
    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日所拍攝
    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
    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以及林政治於109年10月
    14日向陳寶蓮回覆顯示現場物品已清空之Line訊息相片、刑
    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14日所拍攝之現場物品清空之相片
    （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6、81、85頁），暨刑案本院110年
    度審簡字第575號、110年度簡上字第107號刑事判決（見本
    件簡上字卷第150至161頁）在卷可考。
二、本件柯秀玲主張：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共同參與前述於
    109年8月22日、109年10月14日之侵入住宅及移（棄）置物
    品，致伊之物品遭毀損、竊盜，侵害伊之居住安寧及財產權
    ，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信實公司就陳清祥之
    行為應負僱用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陳清祥、陳
    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
    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
    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必須各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行
    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始足成立。各行為人就其
    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以及該行為與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
    係，俱為構成侵權行為所不可或缺之要件（最高法院84年度
    台再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
    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
    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98年
    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109年8月22日之不法行為及共同侵權行為人：
１、查⑴陳清祥明知系爭房屋已出租予柯秀玲，竟未得柯秀玲之同
    意，於109年8月22日擅自進入系爭房屋，將柯秀玲置於屋內
    物品移置至屋外之事實，業據陳清祥於刑案中坦承無訛（見
    刑案審易字卷第62頁及簡上字卷第77頁），且有前揭柯秀玲
    於109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日所
    拍攝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
    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附卷可稽，堪認陳清祥有
    於109年8月22日故意侵入柯秀玲住宅之不法行為甚明。至陳
    清祥於本件訴訟中辯稱：伊有事先通知柯秀玲何時會過去把
    房子清空、伊以為柯秀玲已經搬離云云，惟查：依陳清祥提
    出之其與柯秀玲間之Line通訊紀錄及簡訊，雖顯示陳清祥於
    109年5、6月起即以Line訊息不斷要求柯秀玲搬走，及於109
    年8月15日傳簡訊予柯秀玲稱「請在8/20把東西搬走，沒搬
    走就會當垃圾丟掉」等語，然迄至109年8月22日止並未接獲
    柯秀玲回覆表示同意、或通知稱其已自行搬離等情（見本件
    簡上字卷第236頁），則於斯時租約尚未到期、亦未合法終
    止租約之情形下，難認陳清祥有何進入屋內移置物品之正當
    權源，陳清祥所辯此節並無可採。⑵而柯秀玲雖復主張前述1
    09年8月22日侵入其住宅而將其物品移置至屋外之行為，使
    物品遭曝曬及受風吹雨淋而毀損，且其有一些東西如腳踏車
    、書櫃等都不見了，而認另有毀損、竊盜之不法行為云云，
    惟查：依前揭柯秀玲於109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
    警於109年10月2日所拍攝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所示，柯
    秀玲遭移置至屋外之物品，部分係置於1樓騎樓下、部分置
    於1樓中庭，又部分係放於塑膠袋及保麗龍箱內、部分為散
    放，然尚未見有泡水或明顯變質損壞之情形；至柯秀玲固於
    本件114年2月18日審理期日提出所謂被毀損物件之相片，顯
    示相片內之衣物、電器用品及雜物等有潮溼發黴等情（見本
    件簡上字卷第548至560頁），但該等相片係於事發後逾4年
    始提出、且拍攝時間及地點均不明，無從認係109年8月22日
    自系爭房屋內移置至屋外並致變質毀損之物品，難認柯秀玲
    主張另有毀損乙情為可採；另柯秀玲所謂其有物品遺失不見
    ，並無證據顯示該等物品於109年8月22日置於系爭房屋內、
    以及嗣遭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等人取得，亦難認柯秀玲
    主張另有竊盜乙情為可採。
２、次查陳寶蓮自承其委託陳清祥處理出租系爭房屋之事，雖其
    辯稱不清楚陳清祥處理房屋出租之情形云云，惟查：陳清祥
    於刑案中已供陳：伊於109年6、7間有在電話中告知陳寶蓮
    說系爭房屋有出租給人、伊說是租給柯秀玲等語（見刑案偵
    字卷第107頁）在案，而徵諸陳寶蓮於刑案警詢中陳稱：109
    年8月伊有請人來看伊的房子外面、10月時伊有請木工幫伊
    把外面的東西清除等語（見刑案偵字卷第20至21頁），可知
    陳寶蓮就委託仲介出租之房屋並非全未關心及管理，其辯稱
    不清楚系爭房屋出租之情形，亦與常情相違而無可採；又依
    林政治於刑案偵查及本件陳稱：伊受陳寶蓮僱請整理福港街
    的其他間房屋，伊問她系爭C室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東西，
    是否要一併整理，後來陳寶蓮打電話給陳清祥，陳寶蓮跟陳
    清祥說如果要的東西就拿起來，剩下的就會當廢棄物，之後
    伊發現有東西堆在屋外；是陳寶蓮聯絡陳清祥把東西清出來
    等語（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33頁、刑案偵字卷第107頁），堪
    認陳寶蓮有指示為其處理系爭房屋出租事宜之陳清祥為前揭
    109年8月22日故意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而為共同侵權行為
    人。
３、再查林政治雖如前述自承其因發現系爭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
    東西而詢問陳寶蓮是否要整理，嗣經陳寶蓮聯絡陳清祥後，
    而有前揭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惟依柯秀玲提出之109年10
    月15日回現場拍攝之影片光碟及翻拍相片所示，系爭房屋有
    對外窗戶而得看向屋內（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75、272頁），
    尚難遽認林政治於本件租期屆滿前即曾進入系爭房屋因而發
    現屋內堆放物品，復無證據顯示林政治有於109年8月22日與
    陳清祥共同進入系爭房屋、或與陳清祥共同謀議為前揭侵入
    住宅之不法行為，林政治自非共同侵權行為人。至於柯秀玲
    固再以前述於109年10月15日回現場拍攝之影片光碟、翻拍
    相片及譯文為據，主張伊當日在現場有與一位男士對話，伊
    一直以為那個人就是林政治，那個人有承認與房東大半年來
    有查訪系爭房屋，且有斷電、換鎖，不讓伊進去云云（見本
    件簡上字卷第175至214、272至274頁），惟林政治已否認其
    係影片中之男子，而柯秀玲亦自承因光碟內的影像並未直接
    對著該男子的臉一直拍，故伊現在不確定該男子是否為林政
    治等語（見本件簡上字卷第404頁），顯不足執以對林政治
    為不利之認定而認其有此部分共同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
４、據上，柯秀玲主張109年8月22日陳清祥與陳寶蓮二人有侵入
    其住宅之共同侵權行為，應屬可採；逾此範圍（毀損、竊盜
    物品及林政治部分），則無可取。
㈢、關於109年10月14日之不法行為及共同侵權行為人：
１、查⑴陳寶蓮與陳清祥前揭於109年8月22日共同侵入柯秀玲之住
    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後，陳寶蓮復委託林政治將現場
    物品清空，經林政治聯絡清運公司於109年10月14日將物品
    載運至廢棄物清理場等情，為其等所不爭執（見刑案偵字卷
    第21、29頁，及本件簡上字卷第537頁），並有前揭林政治
    於109年10月14日向陳寶蓮回覆顯示現場物品已清空之Line
    訊息相片、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14日所拍攝之現場
    物品清空之相片（見刑案偵字卷第56、81、85頁）可佐；至
    於林政治固辯稱：109年10月14日伊看到現場的東西有被搬
    一些走了，伊認為留在現場的東西是不要的；伊只有將一台
    電視、兩個呼拉圈、幾個黑色袋子清走云云（見本件簡上字
    卷第506、537頁），惟查：如前述陳寶蓮與陳清祥於109年8
    月22日共同侵入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後，分別經柯
    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9月中旬、109年10月2日至現場
    拍攝物品被移置至屋外之相片，顯示現場有非少量之其內有
    放置物品的塑膠袋、保麗龍箱，以及散放之生活用品（見刑
    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
    而陳寶蓮與林政治於前述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拍攝相片後
    未久之109年10月14日即清運現場物品，且自承係聯絡清運
    公司載運物品至廢棄物清理場，衡情現場當有數量非少的待
    清運物，難認林政治所辯109年10月14日現場僅餘少數物品
    並致其認係不要的東西乙節為可採，且林政治依當時現場物
    品之情狀，當可預見非係他人不要之物品，而仍任意丟棄致
    毀損，林政治與陳寶蓮均係故意為前揭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
    甚明。⑵而柯秀玲雖復主張：伊的東西都是新的，伊認為不
    是毀損而是竊盜云云，惟觀諸前述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至
    現場所拍攝之相片，尚難認其物品為新品，復無證據顯示該
    等物品嗣遭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等人取得，自難認柯秀
    玲另主張構成竊盜乙情為可採。
２、次查陳清祥雖如前述與陳寶蓮共同於109年8月22日侵入柯秀
    玲之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移置物品不構成毀損或
    竊盜），惟無證據顯示陳清祥復有於109年10月14日與陳寶
    蓮及林政治共同清運丟棄現場物品、或與陳寶蓮及林政治共
    同謀議為該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自無從認陳清祥有此部分
    共同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　
３、據上，陳寶蓮與林政治二人有於109年10月14日毀損柯秀玲物
    品之共同侵權行為，洵堪認定；柯秀玲主張陳清祥於109年1
    0月14日亦共同參與上開侵權行為，則無理由。　　　　
㈣、關於柯秀玲得請求之損害賠償：
１、就陳清祥與陳寶蓮於109年8月22日共同侵入住宅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
    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
    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
    參照）。本件陳清祥與陳寶蓮於109年8月22日共同故意侵入
    柯秀玲之住宅，妨害其居住安寧，構成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
    共同侵權行為，則柯秀玲請求陳清祥與陳寶蓮連帶賠償其所
    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自非無據。
⑵、次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
    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縱濫用職務或利用職
    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
    苟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而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
    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4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
    件陳清祥於事發時係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之仲介
    ，且以仲介人員身份與柯秀玲接洽系爭房屋之租賃事宜，有
    陳清祥之Line主頁圖片（顯示其站立於有巢氏房屋之招牌前
    ，並以「突發其祥仲介」為帳號名稱）可稽（見刑案偵字卷
    第63頁），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仲介之職務有關，不因其
    是否曾向信實公司回報接下此案而有異，是就陳清祥前揭侵
    入住宅之不法行為，其僱用人信實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
    規定，應與陳清祥連帶負賠償責任。
⑶、復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
    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
    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
    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院審酌陳清祥與陳寶蓮共同侵入住宅行為之手段及目的、
    柯秀玲之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情節及程度，暨陳清祥、陳寶蓮
    、信實公司迄今未能與柯秀玲達成和解，以及渠等之身分地
    位及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柯秀玲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金額為6萬元（原審判決已判命陳清祥與信實公司應連
    帶給付柯秀玲此數額之精神慰撫金〈本金〉，並各加計法定利
    息確定），及得請求陳寶蓮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
    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年息5%計算之利息，逾
    此金額之請求則屬無據。又陳寶蓮與陳清祥、陳清祥與信實
    公司間，各係依不同法律規定成立連帶責任，係不真正連帶
    關係，如陳寶蓮、陳清祥、信實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者，
    其他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
２、就陳寶蓮與林政治於109年10月14日共同毀損物品部分：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
    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
    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陳寶蓮與林政治共同於109年10月14
    日毀損柯秀玲之物品而侵害其財產權，構成民法第185條第1
    項之共同侵權行為，則柯秀玲請求陳寶蓮與林政治連帶賠償
    其所受財產上之損害，並因物品已遭清運丟棄而無從以返還
    方式回復原狀，而請求以給付金錢之方式代之，自非無據。
    至柯秀玲雖復主張其就前揭物品遭毀損而受有精神上痛苦，
    另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云云，惟按因侵權行為受害而得
    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者，不包括財產權受侵害（民法第
    18、195條規定參照），是此節請求於法無據而無從准許。
⑵、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
    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定，揆其立法旨趣係以在損害
    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
    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
    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
    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負
    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
    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
    ，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而
    法院依此酌定時，當得參酌使用之久暫、使用方式、現場狀
    況、殘餘物相關照片、社會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依民事訴
    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意旨，合理推斷受損害之財產價值。
    本件陳寶蓮委託林政治將現場物品清空，經林政治聯絡清運
    公司於109年10月14日將物品載運至廢棄物清理場，致柯秀
    玲受有物品遭毀損之損害；又依前揭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
    分別於109年9月中旬、109年10月2日至現場拍攝物品被移置
    至屋外之相片，顯示現場有非少量之其內有放置物品的塑膠
    袋、保麗龍箱，以及散放之生活用品（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
    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而若令柯秀玲須
    就現場物品遭清運前之詳細品項及價值提出具體證據，事實
    上顯有困難亦有失公平，應依前揭規定適度降低其證明之程
    度。本院經綜合審酌前揭相片所示而嗣遭清運毀損之物品，
    經柯秀玲陳明包括：棉被毛巾6條，太陽眼鏡及抗藍光眼鏡6
    個、手錶10個、小朋友繪畫工具組2組、大人絲質圍巾15條
    、文具用品膠帶2組6條、香精座1個、手持電風扇2個、馬桶
    刷2個、水壺2個、裝蛋器2個、開瓶器2個、蝦子鉗6個、指
    甲剪3個、按摩手套1箱12個、按摩DM1箱500張、小孩彩色筆
    10盒、彩妝粉刷6支、卸妝液5瓶、鍋子3個、煎蛋器5個、女
    用衣物（含女用內衣褲10件、胸罩兩件、韻律服10件）、按
    摩棒10支、臉部按摩棒3個、滾輪1個、一般衣物200件、小
    型收音機1台、行動電源8個、喇叭1個、充電線50條、錄音
    筆4個、耳麥50條、藍芽喇叭4個、手機支架2個、相機支架1
    個、42吋液晶電視等情（見簡上字卷第536至537頁），核與
    前揭相片所示之其內有放置物品之塑膠袋、保麗龍箱之容積
    大致相符，暨現場散放物品之情狀，以及同品項物品之一般
    保管使用情形及價值等情，認本件柯秀玲得向陳寶蓮、林政
    治請求以金錢連帶給付其遭毀損物品之相當價值之損害賠償
    為6萬元，並得請求其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均
    為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逾此
    金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三、綜上，柯秀玲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於請求：「㈠陳
    寶蓮應與陳清祥連帶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6萬元（原審判
    決已判命陳清祥與信實公司連帶給付柯秀玲此數額之精神慰
    撫金〈本金〉，並各加計法定利息確定），及自110年7月1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因陳清祥與陳寶蓮
    、陳清祥與信實公司間各成立之連帶責任，係不真正連帶關
    係，是如陳寶蓮、陳清祥、信實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者，
    其他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㈡陳寶蓮、林政治
    應連帶給付柯秀玲遭毀損物品之相當價值之損害賠償6萬元
    ，及均自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決駁回柯秀玲之
    訴，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至4項所示；至於柯秀玲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敗
    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另不一一論述。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
    第463條、第385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方鴻愷
　　　　　　　　　　　　　　　　　　法　官　孫曉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葉絮庭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197號
上  訴  人  柯秀玲
被上訴  人  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怡斌
被上訴  人  陳清祥
            陳寶蓮

            林政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3月16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1年度士簡字第1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陳寶蓮應與被上訴人陳清祥連帶給付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給付之本金新臺幣陸萬元；及應給付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前一項所命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寶蓮、被上訴人陳清祥、被上訴人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
被上訴人陳寶蓮、被上訴人林政治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陸萬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陳寶蓮負擔四十七分之六（其中四十七分之三與被上訴人林政治連帶負擔），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固得附帶提起民事
　　訴訟，對於被告請求回復其損害，但其請求回復之損害，以
　　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否則縱令得依其他事由，提
　　起民事訴訟，亦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為此請求（最高法
　　院60年臺上字第6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即原告柯秀玲於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575號刑事案件（偵查案號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0134號；起訴後之一審原案號為110年度審易字第804號、二審案號為110年度簡上字第107號）（下稱刑案）審理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主張被上訴人即被告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先後於民國109年8月22日、109年10月14日共同侵入其住宅，並移（棄）置而毀損、竊盜其物品，其三人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信實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下稱信實公司）為陳清祥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陳清祥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聲明請求：「㈠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新台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秀玲（遭竊盜或毀損之）衣物、書籍、文件、生活用品、電視機、相冊、錄影帶、攝照之光碟、盒子裝現金（腳尾錢）、古代銀幣、家俱、電腦、電器等物品（下稱系爭物品），如不能給付時，折算現金給付之（嗣補陳該等物品之相當價值為50萬元，見簡上字卷第404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情（見本件原審審附民字卷第3至5頁）；惟查刑案僅就陳清祥於109年8月22日侵入住宅乙情提起公訴並嗣經有罪判決，另就陳寶蓮、林政治被訴涉嫌於109年10月14日竊盜乙情為不起訴處分，有刑案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575號、110年度簡上字第107號刑事判決，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0134號不起訴處分書（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50至163頁）附卷可稽，則本件柯秀玲起訴主張除陳清祥於109年8月22日侵入住宅以外之部分所受損害，即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而為請求；惟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於同院民事庭後，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就是類案件之法律爭議，作出前揭統一見解，而柯秀玲於本件移送至民事庭審理後仍就上開部分請求損害賠償，並已依法繳納裁判費（見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68至73頁、簡上字卷第535頁），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程序上應予准許。
貳、陳清祥、信實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柯秀玲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柯秀玲起訴主張：陳清祥於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之仲介期間，受房東即陳寶蓮委託代租並管理位於臺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1樓之1的C室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而將系爭房屋出租予伊（租期自108年9月10日起至109年9月9日止），其因認伊未按時繳付租金，竟於租約尚未終止前，於109年8月22日未經伊之同意即擅自侵入系爭房屋，將伊置於屋內之物品移置至1樓屋外，使物品曝曬並受風吹雨淋，且盜取物品，又林政治受陳寶蓮之委託，將系爭房屋換鎖，且於109年10月14日清除現場伊遭棄置屋外之物品，其等聯手竊盜、毀損、拋棄而使伊受有無法回復之損害，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伊就系爭房屋之租期是到109年9月9日，且伊有跟陳清祥說要續租，只是伊因為要照顧其他長者，沒有每天晚上回去，伊於109年8月中時有回去，那時東西還沒有被搬到外面，伊於109年9月10幾日回去發現伊的東西大部分被搬到外面，而且有一些伊的東西不見了，腳踏車、書櫃等都不見了，伊打電話給陳清祥，陳清祥有承認東西是他搬出來放在外面，他的口氣很不好，當天伊有報警，9月10幾日當天伊有拍照，後來109年10月14日伊又去現場，結果發現現場外面的東西都被丟掉了，伊再次去報警，隔日伊有再回現場拍攝影片，那天伊在現場有與一位男士對話，伊一直以為那個人就是林政治，那個人有承認與房東大半年來有查訪系爭房屋，且有斷電、換鎖，不讓伊進去；本件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三人就前述於109年8月22日、109年10月14日之侵入住宅，並移（棄）置而毀損、竊盜伊物品之行為，共同侵害伊之居住安寧及財產權，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信實公司為陳清祥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陳清祥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於原審聲明：如前所述；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陳清祥辯稱：柯秀玲是透過一個朋友介紹來請伊幫忙租屋，伊單純是幫忙性質，信實公司也不知道伊有幫忙租屋的事，柯秀玲沒繳租金，要求她搬家也不願意搬，造成伊非常大的困擾，每次去找她都隨便說幾句，後來詢問鄰居說很久沒有看到她，且門也沒有上鎖，伊以為她已經搬離，才將屋內之物品移置到屋外，伊只是單純將物品移出，否認有柯秀玲所稱將物品毀損或遺失之情形等語。陳寶蓮辯稱：伊是屋主，伊請陳清祥處理那邊四間房屋要出租的事，伊不清楚陳清祥處理房屋出租的詳細情形，伊是有一天因為林政治幫伊處理其他間房間時發現另一間堆了很多東西而告訴伊，但伊未收過那一間的租金，伊問陳清祥，陳清祥說他會把東西拿出來，並未說到當時有無出租、亦未說到東西是誰的，伊是直到被警察通知去警察局才看到租約，警察說依租約該房間有出租，但伊跟警察說沒有收到租金，且租約的期限也已經過了，伊不知道陳清祥究竟是如何處理的等語。林政治辯稱：伊受陳寶蓮僱請整理福港街的其他間房屋，伊問她系爭C室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東西，是否要一併整理，後來陳寶蓮打電話給陳清祥，陳清祥表示他會處理裡面的東西，陳寶蓮跟陳清祥說如果要的東西就拿起來，剩下的就會當廢棄物，之後伊發現有東西堆在屋外，後來又過一陣子伊以為剩下的是不要的東西，伊才把東西清走；伊不認識柯秀玲，是陳清祥將東西搬出來，之後伊才會與屋主於109年10月14日將東西清運走，伊不是柯秀玲所提出的光碟中之男子等語。信實公司辯稱：公司完全不知道柯秀玲所指的狀況，這個案子沒有進到公司，公司並無收取仲介費，應屬陳清祥之個人行為等語。於原審均答辯聲明：柯秀玲之訴駁回。
參、原審對於柯秀玲之請求，判決陳清祥應與信實公司連帶給付柯秀玲6萬元（即因陳清祥於110年8月22日侵入住宅，而應賠償之精神慰撫金），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柯秀玲之其餘請求，並就柯秀玲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駁回柯秀玲之其餘假執行之聲請。柯秀玲就其敗訴部分一部聲明不服（即原審駁回其請求陳清祥與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6萬元〈並各加計利息〉外之其他44萬元〈並各加計利息〉部分；原審駁回其請求陳寶蓮及林政治應與陳清祥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當中之44萬元〈並各加計利息〉部分；原審駁回其請求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系爭物品或相當價值之代替給付50萬元部分），提起本件上訴（至於原審判決駁回柯秀玲除上述聲明不服部分以外之其餘請求、及原審判決判命陳清祥及信實公司對柯秀玲為給付部分，未據兩造聲明不服而已告確定，於茲不贅），柯秀玲於上訴審之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柯秀玲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再）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4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秀玲系爭物品，如不能給付時，折算現金50萬元給付之，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件簡上字卷第404、534頁）。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於上訴審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陳清祥於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之仲介期間，受陳寶蓮委託代租並管理系爭房屋，其以陳寶蓮為出租人名義與柯秀玲就系爭房屋簽立租賃契約書（租期自108年9月10日起至109年9月9日止），嗣陳清祥因柯秀玲自108年10月份後未按時繳付房租，於109年8月22日進入系爭房屋，將柯秀玲置於屋內之物品移置至1樓屋外，另林政治受陳寶蓮之委託於109年10月14日將現場物品清空；又陳清祥因上述於109年8月22日進入柯秀玲所承租之系爭房屋，經刑案判決犯侵入住宅罪在案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陳清祥之Line主頁圖片（顯示其站立於有巢氏房屋之招牌前，並以「突發其祥仲介」為帳號名稱）、陳寶蓮之房屋所有權狀、房屋租賃契約書（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9至63頁），以及柯秀玲於109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日所拍攝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以及林政治於109年10月14日向陳寶蓮回覆顯示現場物品已清空之Line訊息相片、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14日所拍攝之現場物品清空之相片（以上見刑案偵字卷第56、81、85頁），暨刑案本院110年度審簡字第575號、110年度簡上字第107號刑事判決（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50至161頁）在卷可考。
二、本件柯秀玲主張：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共同參與前述於109年8月22日、109年10月14日之侵入住宅及移（棄）置物品，致伊之物品遭毀損、竊盜，侵害伊之居住安寧及財產權，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信實公司就陳清祥之行為應負僱用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信實公司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必須各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始足成立。各行為人就其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以及該行為與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俱為構成侵權行為所不可或缺之要件（最高法院84年度台再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109年8月22日之不法行為及共同侵權行為人：
１、查⑴陳清祥明知系爭房屋已出租予柯秀玲，竟未得柯秀玲之同意，於109年8月22日擅自進入系爭房屋，將柯秀玲置於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之事實，業據陳清祥於刑案中坦承無訛（見刑案審易字卷第62頁及簡上字卷第77頁），且有前揭柯秀玲於109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日所拍攝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附卷可稽，堪認陳清祥有於109年8月22日故意侵入柯秀玲住宅之不法行為甚明。至陳清祥於本件訴訟中辯稱：伊有事先通知柯秀玲何時會過去把房子清空、伊以為柯秀玲已經搬離云云，惟查：依陳清祥提出之其與柯秀玲間之Line通訊紀錄及簡訊，雖顯示陳清祥於109年5、6月起即以Line訊息不斷要求柯秀玲搬走，及於109年8月15日傳簡訊予柯秀玲稱「請在8/20把東西搬走，沒搬走就會當垃圾丟掉」等語，然迄至109年8月22日止並未接獲柯秀玲回覆表示同意、或通知稱其已自行搬離等情（見本件簡上字卷第236頁），則於斯時租約尚未到期、亦未合法終止租約之情形下，難認陳清祥有何進入屋內移置物品之正當權源，陳清祥所辯此節並無可採。⑵而柯秀玲雖復主張前述109年8月22日侵入其住宅而將其物品移置至屋外之行為，使物品遭曝曬及受風吹雨淋而毀損，且其有一些東西如腳踏車、書櫃等都不見了，而認另有毀損、竊盜之不法行為云云，惟查：依前揭柯秀玲於109年9月中旬所拍攝、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2日所拍攝之物品被移置屋外之相片所示，柯秀玲遭移置至屋外之物品，部分係置於1樓騎樓下、部分置於1樓中庭，又部分係放於塑膠袋及保麗龍箱內、部分為散放，然尚未見有泡水或明顯變質損壞之情形；至柯秀玲固於本件114年2月18日審理期日提出所謂被毀損物件之相片，顯示相片內之衣物、電器用品及雜物等有潮溼發黴等情（見本件簡上字卷第548至560頁），但該等相片係於事發後逾4年始提出、且拍攝時間及地點均不明，無從認係109年8月22日自系爭房屋內移置至屋外並致變質毀損之物品，難認柯秀玲主張另有毀損乙情為可採；另柯秀玲所謂其有物品遺失不見，並無證據顯示該等物品於109年8月22日置於系爭房屋內、以及嗣遭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等人取得，亦難認柯秀玲主張另有竊盜乙情為可採。
２、次查陳寶蓮自承其委託陳清祥處理出租系爭房屋之事，雖其辯稱不清楚陳清祥處理房屋出租之情形云云，惟查：陳清祥於刑案中已供陳：伊於109年6、7間有在電話中告知陳寶蓮說系爭房屋有出租給人、伊說是租給柯秀玲等語（見刑案偵字卷第107頁）在案，而徵諸陳寶蓮於刑案警詢中陳稱：109年8月伊有請人來看伊的房子外面、10月時伊有請木工幫伊把外面的東西清除等語（見刑案偵字卷第20至21頁），可知陳寶蓮就委託仲介出租之房屋並非全未關心及管理，其辯稱不清楚系爭房屋出租之情形，亦與常情相違而無可採；又依林政治於刑案偵查及本件陳稱：伊受陳寶蓮僱請整理福港街的其他間房屋，伊問她系爭C室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東西，是否要一併整理，後來陳寶蓮打電話給陳清祥，陳寶蓮跟陳清祥說如果要的東西就拿起來，剩下的就會當廢棄物，之後伊發現有東西堆在屋外；是陳寶蓮聯絡陳清祥把東西清出來等語（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33頁、刑案偵字卷第107頁），堪認陳寶蓮有指示為其處理系爭房屋出租事宜之陳清祥為前揭109年8月22日故意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而為共同侵權行為人。
３、再查林政治雖如前述自承其因發現系爭房屋看起來堆了很多東西而詢問陳寶蓮是否要整理，嗣經陳寶蓮聯絡陳清祥後，而有前揭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惟依柯秀玲提出之109年10月15日回現場拍攝之影片光碟及翻拍相片所示，系爭房屋有對外窗戶而得看向屋內（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75、272頁），尚難遽認林政治於本件租期屆滿前即曾進入系爭房屋因而發現屋內堆放物品，復無證據顯示林政治有於109年8月22日與陳清祥共同進入系爭房屋、或與陳清祥共同謀議為前揭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林政治自非共同侵權行為人。至於柯秀玲固再以前述於109年10月15日回現場拍攝之影片光碟、翻拍相片及譯文為據，主張伊當日在現場有與一位男士對話，伊一直以為那個人就是林政治，那個人有承認與房東大半年來有查訪系爭房屋，且有斷電、換鎖，不讓伊進去云云（見本件簡上字卷第175至214、272至274頁），惟林政治已否認其係影片中之男子，而柯秀玲亦自承因光碟內的影像並未直接對著該男子的臉一直拍，故伊現在不確定該男子是否為林政治等語（見本件簡上字卷第404頁），顯不足執以對林政治為不利之認定而認其有此部分共同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
４、據上，柯秀玲主張109年8月22日陳清祥與陳寶蓮二人有侵入其住宅之共同侵權行為，應屬可採；逾此範圍（毀損、竊盜物品及林政治部分），則無可取。
㈢、關於109年10月14日之不法行為及共同侵權行為人：
１、查⑴陳寶蓮與陳清祥前揭於109年8月22日共同侵入柯秀玲之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後，陳寶蓮復委託林政治將現場物品清空，經林政治聯絡清運公司於109年10月14日將物品載運至廢棄物清理場等情，為其等所不爭執（見刑案偵字卷第21、29頁，及本件簡上字卷第537頁），並有前揭林政治於109年10月14日向陳寶蓮回覆顯示現場物品已清空之Line訊息相片、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10月14日所拍攝之現場物品清空之相片（見刑案偵字卷第56、81、85頁）可佐；至於林政治固辯稱：109年10月14日伊看到現場的東西有被搬一些走了，伊認為留在現場的東西是不要的；伊只有將一台電視、兩個呼拉圈、幾個黑色袋子清走云云（見本件簡上字卷第506、537頁），惟查：如前述陳寶蓮與陳清祥於109年8月22日共同侵入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後，分別經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於109年9月中旬、109年10月2日至現場拍攝物品被移置至屋外之相片，顯示現場有非少量之其內有放置物品的塑膠袋、保麗龍箱，以及散放之生活用品（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而陳寶蓮與林政治於前述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拍攝相片後未久之109年10月14日即清運現場物品，且自承係聯絡清運公司載運物品至廢棄物清理場，衡情現場當有數量非少的待清運物，難認林政治所辯109年10月14日現場僅餘少數物品並致其認係不要的東西乙節為可採，且林政治依當時現場物品之情狀，當可預見非係他人不要之物品，而仍任意丟棄致毀損，林政治與陳寶蓮均係故意為前揭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甚明。⑵而柯秀玲雖復主張：伊的東西都是新的，伊認為不是毀損而是竊盜云云，惟觀諸前述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至現場所拍攝之相片，尚難認其物品為新品，復無證據顯示該等物品嗣遭陳清祥、陳寶蓮、林政治等人取得，自難認柯秀玲另主張構成竊盜乙情為可採。
２、次查陳清祥雖如前述與陳寶蓮共同於109年8月22日侵入柯秀玲之住宅而將屋內物品移置至屋外（移置物品不構成毀損或竊盜），惟無證據顯示陳清祥復有於109年10月14日與陳寶蓮及林政治共同清運丟棄現場物品、或與陳寶蓮及林政治共同謀議為該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自無從認陳清祥有此部分共同毀損物品之不法行為。　
３、據上，陳寶蓮與林政治二人有於109年10月14日毀損柯秀玲物品之共同侵權行為，洵堪認定；柯秀玲主張陳清祥於109年10月14日亦共同參與上開侵權行為，則無理由。　　　　
㈣、關於柯秀玲得請求之損害賠償：
１、就陳清祥與陳寶蓮於109年8月22日共同侵入住宅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陳清祥與陳寶蓮於109年8月22日共同故意侵入柯秀玲之住宅，妨害其居住安寧，構成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侵權行為，則柯秀玲請求陳清祥與陳寶蓮連帶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自非無據。
⑵、次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縱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苟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4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陳清祥於事發時係擔任信實公司（即有巢氏房屋）之仲介，且以仲介人員身份與柯秀玲接洽系爭房屋之租賃事宜，有陳清祥之Line主頁圖片（顯示其站立於有巢氏房屋之招牌前，並以「突發其祥仲介」為帳號名稱）可稽（見刑案偵字卷第63頁），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仲介之職務有關，不因其是否曾向信實公司回報接下此案而有異，是就陳清祥前揭侵入住宅之不法行為，其僱用人信實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與陳清祥連帶負賠償責任。
⑶、復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陳清祥與陳寶蓮共同侵入住宅行為之手段及目的、柯秀玲之居住安寧受侵害之情節及程度，暨陳清祥、陳寶蓮、信實公司迄今未能與柯秀玲達成和解，以及渠等之身分地位及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柯秀玲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金額為6萬元（原審判決已判命陳清祥與信實公司應連帶給付柯秀玲此數額之精神慰撫金〈本金〉，並各加計法定利息確定），及得請求陳寶蓮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年息5%計算之利息，逾此金額之請求則屬無據。又陳寶蓮與陳清祥、陳清祥與信實公司間，各係依不同法律規定成立連帶責任，係不真正連帶關係，如陳寶蓮、陳清祥、信實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
２、就陳寶蓮與林政治於109年10月14日共同毀損物品部分：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陳寶蓮與林政治共同於109年10月14日毀損柯秀玲之物品而侵害其財產權，構成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侵權行為，則柯秀玲請求陳寶蓮與林政治連帶賠償其所受財產上之損害，並因物品已遭清運丟棄而無從以返還方式回復原狀，而請求以給付金錢之方式代之，自非無據。至柯秀玲雖復主張其就前揭物品遭毀損而受有精神上痛苦，另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云云，惟按因侵權行為受害而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者，不包括財產權受侵害（民法第18、195條規定參照），是此節請求於法無據而無從准許。
⑵、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定，揆其立法旨趣係以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而法院依此酌定時，當得參酌使用之久暫、使用方式、現場狀況、殘餘物相關照片、社會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意旨，合理推斷受損害之財產價值。本件陳寶蓮委託林政治將現場物品清空，經林政治聯絡清運公司於109年10月14日將物品載運至廢棄物清理場，致柯秀玲受有物品遭毀損之損害；又依前揭柯秀玲及刑案承辦員警分別於109年9月中旬、109年10月2日至現場拍攝物品被移置至屋外之相片，顯示現場有非少量之其內有放置物品的塑膠袋、保麗龍箱，以及散放之生活用品（見刑案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件原審士簡字卷第82至110頁），而若令柯秀玲須就現場物品遭清運前之詳細品項及價值提出具體證據，事實上顯有困難亦有失公平，應依前揭規定適度降低其證明之程度。本院經綜合審酌前揭相片所示而嗣遭清運毀損之物品，經柯秀玲陳明包括：棉被毛巾6條，太陽眼鏡及抗藍光眼鏡6個、手錶10個、小朋友繪畫工具組2組、大人絲質圍巾15條、文具用品膠帶2組6條、香精座1個、手持電風扇2個、馬桶刷2個、水壺2個、裝蛋器2個、開瓶器2個、蝦子鉗6個、指甲剪3個、按摩手套1箱12個、按摩DM1箱500張、小孩彩色筆10盒、彩妝粉刷6支、卸妝液5瓶、鍋子3個、煎蛋器5個、女用衣物（含女用內衣褲10件、胸罩兩件、韻律服10件）、按摩棒10支、臉部按摩棒3個、滾輪1個、一般衣物200件、小型收音機1台、行動電源8個、喇叭1個、充電線50條、錄音筆4個、耳麥50條、藍芽喇叭4個、手機支架2個、相機支架1個、42吋液晶電視等情（見簡上字卷第536至537頁），核與前揭相片所示之其內有放置物品之塑膠袋、保麗龍箱之容積大致相符，暨現場散放物品之情狀，以及同品項物品之一般保管使用情形及價值等情，認本件柯秀玲得向陳寶蓮、林政治請求以金錢連帶給付其遭毀損物品之相當價值之損害賠償為6萬元，並得請求其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均為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逾此金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三、綜上，柯秀玲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於請求：「㈠陳寶蓮應與陳清祥連帶給付柯秀玲精神慰撫金6萬元（原審判決已判命陳清祥與信實公司連帶給付柯秀玲此數額之精神慰撫金〈本金〉，並各加計法定利息確定），及自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因陳清祥與陳寶蓮、陳清祥與信實公司間各成立之連帶責任，係不真正連帶關係，是如陳寶蓮、陳清祥、信實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給付之範圍內免其給付責任）；㈡陳寶蓮、林政治應連帶給付柯秀玲遭毀損物品之相當價值之損害賠償6萬元，及均自110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決駁回柯秀玲之訴，尚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至4項所示；至於柯秀玲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其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另不一一論述。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463條、第385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方鴻愷
　　　　　　　　　　　　　　　　　　法　官　孫曉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葉絮庭


